
股票简称：紫光股份   股票代码：000938   公告编号：2011－022 

 

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传闻情况 

2011 年 10 月 20 日和 21 日，经济参考报、新浪财经等媒体刊登了名为《紫光股份涉

嫌隐瞒重大事项、清华系陷公章造假门》、《因媒体报道相关事项紫光股份紧急停牌》和

《紫光股份祸起恒立重组深陷涉嫌造假等三宗罪》的报道。上述报道称： 

传闻一：北京清华同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清华同仁”）、北京紫光兴业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紫光兴业”）、石家庄紫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紫

光投资”）等公司与紫光股份存在联系。其中，紫光兴业为紫光股份子公司紫光通讯的控

股公司，持股比例为 60%。 

传闻二：2010 年 5 月 26 日，洋浦鑫盈实业有限公司与清华同仁、紫光兴业、紫光投

资签署委托持有林东煤业 65%的股权协议。 

传闻三：“紫光股份在 2010 年年报以及历次公告里，皆对占其上一年度净资产 38%

的委托持股借款以及投资款未作披露，隐瞒重大事项，涉嫌虚假披露。”和“在对林东煤

业入股、与洋浦鑫盈签订委托持股等事项上，紫光兴业与紫光投资均出具了对清华同仁

总裁冯磊的授权委托书”。  

传闻四：清华同仁、紫光通讯及其关联方与洋浦鑫盈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紫光兴

业、紫光投资等公司股权质押手续并且股权质押被撤销。 

传闻五：自 2003 年以来，清华同仁多次、长期拖欠紫光股份债务，2010 年达 2000

多万元，占紫光股份当期全部债权的 6.86%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经核实，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传闻一：“清华同仁、紫光投资与紫光股份存在联系。”不属实，“紫光兴业为紫光股

份子公司紫光通讯的控股公司，持股比例为 60%。”不准确。 

公司相关真实情况是： 

（1）自 2002 年 10 月 31 日之后清华同仁与本公司不存在股权关系，也不存在任何

关联关系。本公司亦未委托清华同仁进行媒体报道的交易事项。启迪控股有限公司（现

在的紫光通讯）原持有清华同仁 60%股权，2002 年 9 月 7 日清华同仁随同启迪控股有限

公司置换入本公司，2002 年 10 月 31 日启迪控股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清华同仁全部股权转



让。 

（2）紫光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股权关系和任何关联关系。 

（3）紫光兴业原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紫光通讯持股 60%的子公司，已自 2010 年 5

月 1 日起由紫光通讯转让给了清华同仁。因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960 万元，该股权

转让事项未达到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披露标准，公司对此未做出临时公

告。股权转让之后，紫光通讯不再承担紫光兴业相关股东义务和享受相关股东权利，因

此此后紫光兴业所发生的重大交易事项本公司没有披露义务。 

紫光通讯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与清华同仁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紫光通讯将持有

的紫光兴业 60%的股权转让给清华同仁。根据双方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第 3.1 条的

约定，“双方同意，2010 年 5 月 1 日后，甲方（紫光通讯）原持有的紫光兴业公司的 60%

股东权益所有权上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乙方（清华同仁），甲方即失去紫光兴业公司 60%

股东权益所有权相关的表决权、收益权和处置权”，在 2010 年 5 月 1 日后，紫光通讯不

再承担紫光兴业相关股东义务和享受相关股东权利，即此后紫光通讯就失去了对紫光兴

业的控制权。紫光兴业所有经营业务、公章和营业执照等重要文件以及可以办理紫光兴

业过户的工商行政手续等已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全部移交给了清华同仁。 

上述转让事项已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经紫光通讯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并经 2010 年 4 月

20 日紫光兴业股东会同意。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960 万元，转让收益为 19.28 万元，

紫光通讯已按照规定对此转让收益依法纳税，此股权转让交易对公司报表的影响数已在

2010 年年度报告中真实、完整反映。 

由于 2010 年底前紫光通讯才收到了上述全部股权转让款项，本公司在会计处理上对

紫光兴业在 2010 年 11 月 30 日前进行了相应的合并。根据新会计准则中合并范围条款对

控制的定义：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，并能据以从另一个

企业的经营活动获取利益的权力来看，紫光通讯确实已经失去了对紫光兴业的控制力，

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此项会计处理应进行会计差错更正，即合并结束日应为 2010

年 4 月 30 日更为合适。公司仍将其 2010 年 5 月至 11 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属于会计差

错。公司需要对已披露的 2010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和第三季度财务报告进行更正，上述会

计处理已经公司审计会计师确认，审计师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附件。上述更正事项对公

司 2010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和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产生重大影响。公司将尽快履行会计差

错更正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传闻二中“2010 年 5 月 26 日，洋浦鑫盈实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清华同仁科技有限责任

公司、北京紫光兴业科技有限公司、石家庄紫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委托持有林东煤

业 65%的股权协议”，本公司对此并不知情，该事项也与本公司无关。 

公司相关真实情况是： 

由于紫光兴业已自 2010 年 5 月 1 日起由紫光通讯转让给了清华同仁，紫光通讯不再

承担紫光兴业相关股东义务和享受相关股东权利，上述传闻实际与本公司无关。同时，

本公司对失去控制权后的紫光兴业的重大事项无法获取。 



传闻三：“紫光股份在 2010 年年报以及历次公告里，皆对占其上一年度净资产 38%

的委托持股借款以及投资款未作披露，隐瞒重大事项，涉嫌虚假披露”不属实。“在对林

东煤业入股、与洋浦鑫盈签订委托持股等事项上，紫光兴业与紫光投资均出具了对清华

同仁总裁冯磊的授权委托书”与本公司无关。 

公司相关真实情况是： 

2010 年 5 月 1 日之后，紫光通讯已失去对紫光兴业的实际控制权。上述媒体报道的

相关事项均发生在该日期之后，因此对紫光兴业所发生的重大交易事项本公司没有披露

义务。 

传闻四“清华同仁、紫光通讯及其关联方与洋浦鑫盈均在工商登记机关办理了紫光

兴业、紫光投资等公司股权质押手续”，关于紫光通讯协助办理紫光兴业股权质押的情况

属实。“股权质押注销的申请出现在工商部门，工商部门取消了股权质押，紫光兴业、紫

光投资等公司股权被迅速转移至第三方。” 本公司对此并不知情，该事项也与本公司无

关。 

公司相关真实情况是： 

应紫光兴业的实际控制人清华同仁的书面要求，紫光通讯协助清华同仁为其与洋浦

鑫盈的借款用已属于清华同仁的紫光兴业股权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，清华同仁书面承诺

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清华同仁负责。由于紫光兴业的控制权已经转让给清华同仁，不

再是紫光通讯的资产，因此本公司并无义务也没有对清华同仁与洋浦鑫盈之间的借款产

生原因、具体用途等相关事项进行核实。 

对于股权质押的注销本公司并不知情，该事项也与本公司无关。 

传闻五“自 2003 年以来，清华同仁多次、长期拖欠紫光股份债务，2010 年达 2000

多万元，占紫光股份当期全部债权的 6.86%。”有误。 

公司相关真实情况是： 

本公司年报显示 2010 年末公司应收清华同仁 2296 万元的应收账款，账龄为 1 年以

内，占公司当期应收账款总额的 4.75%，该应收账款为公司贸易业务产生的往来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据了解，当事各方就报道所提到的争议事项正在诉讼解决之中。 

四、必要提示 

本公司将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披露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，预计 2011 年第三季度公

司营业总收入和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，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

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。同时，截至目前本次业绩的详细情况未向第三方提供。 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《巨潮资讯网》为本公司指定的信

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董 事 会 

2011 年 10 月 27 日 

 
 
 
 

附件： 

关于紫光股份 2010 年半年报及三季报中 

转让紫光兴业股权报表合并日的专项说明 

紫光股份有限公司： 

应贵公司要求，我们审阅了紫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紫光股份”）

2010 年半年报、三季报会计报表中转让紫光兴业公司股权的报表合并截止日

进行更正的相关材料，我们在实施审阅的基础上对此事进行专项说明。 

针对上述事项我们索取了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： 

紫光兴业有限公司系紫光股份子公司紫光通讯的控股子公司，紫光通讯

持有紫光兴业 900 万股权，占总股本 60%。2010 年 4 月 26 日，紫光通讯与

清华同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约定股权交割日为 2010 年 5 月 1 日。根据《新

会计准则第 20 号》-企业合并中的第三章第十条，确定了紫光兴业 11 月 30

日为合并截止日。 

我们重新审阅了紫光兴业转让的资料和实际移交手续，确认 2010 年 4

月 30 日前紫光通讯已把对紫光兴业证照、公章等的管理权、控制权全部移

交给清华同仁，同时，将可以办理到清华同仁名下的工商行政手续移交给清



华同仁。根据准则中合并范围条款对控制的定义，我们因此认为紫光股份已

经失去了紫光兴业的管理权、控制权和收益权，所以确认紫光兴业实质股权

转让日应为 2010 年 4 月 30 日。同意紫光股份对转让紫光兴业报表合并截止

日进行调整。 

 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